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1 頁

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黃琳
聯絡電話：08-7320415#3644
傳真：08-7337061
電子信箱：a252277@ptc.edu.tw

受文者：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終字第113510761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3510761600-1.pdf、376530000A113510761600-2.odt、

376530000A113510761600-3.odt)

主旨：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杏壇芬芳獎評選及表

揚實施計畫」、資料薦送自主檢核表及推薦表各1份，請

各校踴躍推薦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11月7日臺教國署秘字

第1135901230號函辦理。

二、為辦理114年杏壇芬芳獎，請依旨揭實施計畫之推薦資格、

方式及程序，踴躍推薦；並請各推薦單位檢附推薦資料(含

推薦表、具體感人事蹟及校務會議紀錄等備審資料)一式4

份，並附推薦資料電子檔光碟一份，於114年1月10日前逕

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屏東縣政府南棟5樓)黃琳小

姐。

正本：各高國中、本縣各國小及特殊學校、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國民小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督學室、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學前教育科、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本

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本府教
育處終身教育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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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杏壇芬芳獎評選及表揚實施計畫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表彰在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以下併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現場堅守崗位、默默耕耘、犧

牲奉獻之校長、教師、教學人員、職員(工)、教育行政人員及教育志工，並

樹立可資效法之楷模，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之主辦單位為本署，承辦單位由本署委託學校擔任。 

三、本計畫獎項之推薦資格，規定如下：  

(一) 五年內具有下列具體事蹟之一，且五年內未獲師鐸獎、教育部與所屬機

關（構）學校模範公務人員及本計畫獎項表揚者，得為被推薦之對象： 

     1、充分發揮教育愛，富有感人之教育事蹟。 

     2、盡心盡力為教育永續發展服務，並具有犧牲奉獻或端正教育風氣之特

殊事蹟。 

     3、其他足為杏壇表率之具體事蹟。  

(二) 具有下列情形之ㄧ，經所屬學校、幼兒園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不得

為被推薦之對象：  

     1、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2、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一條 

        所定情事之一。 

     3、曾任教保員、助理教保員、運動教練、軍訓教官或護理教師、校長或  

        園長，而具有法規所定不適任之情事。 

     4、曾違反學術倫理，或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尚在調查階段。 

     5、曾受刑事處罰、緩起訴處分、懲戒處分，或最近五年內受申誡以上之 

        懲處。 

     6、曾體罰或霸凌學生。 

     7、曾參加校內外不當補習。  

     8、其他有違師道之不良情事。 

     9、其他違反相關法規之行為。 

四、 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以下併稱推薦單

位）得就所屬符合前點推薦資格之團體或個人，依其優良事蹟撰文推薦參

選本計畫之獎項。 

五、各推薦單位推薦個人或團體參選本計畫之獎項時，應擬具推薦表及具體感

人事蹟（如附件。推薦表應檢附推薦單位通過推薦之會議紀錄；未檢附者，

恕不予受理。具體感人事蹟應以A4紙張雙面列印，字體採標楷體、字體大

小12號、行距採單行間距，其內文及附件佐證資料頁數，不包括封面及封

底，合計不得超過15頁；未符規定者，恕不受理)，按下列程序繳交書面資

料（不論入選與否，恕不予退件，請受推薦者自留底稿）： 

   (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推薦之教育行政人員：提機關（單 

     位）相關會議審查通過後送承辦單位。 

  (二) 教育部主管國立及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人員及學校團體（以學校或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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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園為單位）：提校務會議或行政會議審查通過後送承辦單位。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人員及學校團體（以學

校或幼兒園為單位）：提校務會議或行政會議通過，經各該主管機關審

查後送承辦單位。 

  (四) 教育部主管國立及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及園長（以學校或幼兒園

為單位），由本署推薦後送承辦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校長及園長（以學校或幼兒園為單位），由各該主管機關推

薦後送承辦單位。  

  六、前點各推薦單位推薦個人或團體參選本計畫獎項前，應確實審核被推薦之

人選或團體，符合第三點規定；本署相關單位，並應積極協助審核。承辦

單位受理推薦後，進行初評及複評，規定如下： 

  (一) 初評：由本署署長聘（派）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幼兒園校（園）

長與本署各組室代表，共十五至二十人擔任初評委員。 

  (二) 複評：由本署署長聘（派）初評委員若干人，另增聘專家、學者，合

計五至七人擔任複評委員。  

  七、收件日期：推薦單位應於每年一月一日至二月底前將第五點所定書面資料

送承辦單位（以郵戳為憑，截止日為放假日，則順延至上班日 

                ）；逾期或未依推薦程序辦理者，均不予受理且不退件。 

  八、本計畫獎項之表揚時間及獎勵方式，規定如下：  

  (一)表揚時間：每年由本署擇期辦理。 

  (二)獎勵方式： 

      1.經複評獲選者，由本署致贈「杏壇芬芳」獎座一座，並函請其服務機關 

      （單位）核予記功一次或相當之行政獎勵；榮獲團體獎之校(園)長，由各 

       該主管機關或權責單位核予記功一次。 

      2.獲獎者之優良事蹟，由本署編印「杏壇芬芳錄」專輯分送各級學校及 

       有關單位，並發布新聞以擴大表揚效益。 

  九、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署年度預算經費支應。  

  十、其他：  

        (一)各推薦單位就申請參選本計畫獎項之案件，應覈實審核；所推薦人員

於評選結果公告前，如有職務異動或意外事件發生之情形，應隨時函

知本署；如發現有不宜推薦之情事者，應即時報本署廢止其推薦。 

  (二)本署對參選所交書面資料之文稿，於不變動獲獎事蹟之事實下，編印

「杏壇芬芳錄」時有刪改權；無論入選與否，所交資料、照片，恕不

退還。 

  (三)本署評選時，得視需要派員實地訪視查證。 

  (四)獲獎事蹟如有不實或舛錯者，本署將撤銷其獲獎資格，並追繳其領受

之獎座及獎勵。 

  

 

 


























